
2026年清新区公共租赁住房拟进行实物配租家庭公示（第一批）

    经资格审核，以下2户家庭符合公共租赁住房实物配租资格，现予以公示，公示期限为
7天。如有单位或个人对公示人员资格有异议的，可以以书信、电话等形式向区住房保障中
心举报。举报人必须提供本人的真实姓名、联系地址、联系电话、具体举报内容及依据，
否则将视为无效举报。
    公示期届满后,我单位如无接到任何举报书信或者电话,将在2026年8月1日向以下2户家
庭进行公租房实物配租。
    单位地址：清新区太和镇明霞大道东1巷3号   联 系 人： 黄健宇    林建兴
    邮政编码：5118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 5817113   5309383

    

申请实物配租家庭如下：

序号 申请人  姓名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
家庭
人口

家庭性质

1 李国伟 440228******8315 清远市清新区太和镇 2 城镇居民

2 伍燕英 441827******4728 清远市清新区太平镇 1 外来务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远市清新区住房保障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7月1日


